
製表日期：101年12月27日表57-3-1(099年度)綜稅納稅人申報誠實程度及歸戶績效十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分位別 納稅單位 90%-98%戶
數

99%以上戶
數

70%-89%戶
數

50%-69%戶
數

30%-49%戶
數

10%-29%戶
數

0%-9%戶數

申報總額占核定總額

99%以上
百分比

90%-98%
百分比

70%-89%
百分比

50%-69%
百分比

30%-49%
百分比

10%-29%
百分比

0%-9%百
分比

第一分位 8388924911608172582773731388446306551934 1.522.105.035.6980.86 1.683.13

第二分位 25002742415985552410240984468892551934 0.450.754.377.4384.95 0.501.55

第三分位 14841687277063612546953285460878551934 0.270.504.619.6583.50 0.311.15

第四分位 10981112230161192708963682450532551933 0.200.424.9111.5481.63 0.201.11

第五分位 824818207464222655170536444708551933 0.150.384.8112.7880.57 0.151.16

第六分位 707653177264412650579022436833551933 0.130.324.8014.3279.15 0.121.17

第七分位 478588157156952580987137430655551933 0.090.284.6815.7978.03 0.111.03

第八分位 379473130540132279896495426470551933 0.070.244.1317.4877.27 0.090.73

第九分位 3064291059320619100102404425429551933 0.060.193.4618.5577.08 0.080.58

第十分位 307506109127401303295002439255551933 0.060.202.3617.2179.58 0.090.50

合      計 1647118257297106681023819271993544299585519333 0.300.544.3213.0480.26 0.331.21

一、說明：（一）申報誠實程度係以申報綜合所得總額占核定綜合所得總額之百分比衡量。
（二）歸戶績效程度係以歸戶綜合所得總額占核定綜合所得總額之百分比衡量。
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
本表以核定所得總額切分位。



製表日期：101年12月27日表57-3-1(099年度)綜稅納稅人申報誠實程度及歸戶績效十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分位別 99%以上戶
數

90%-98%戶
數

70%-89%戶
數

50%-69%戶
數

30%-49%戶
數

10%-29%戶
數

0%-9%戶數

歸戶所得占核定總額

99%以上
百分比

90%-98%
百分比

70%-89%
百分比

50%-69%
百分比

30%-49%
百分比

10%-29%
百分比

0%-9%百
分比

第一分位 534217 4770 4574 1290 11102215 0.230.400.830.8696.79 0.20 3758 0.68

第二分位 540819 4278 2894 873 6771495 0.160.270.520.7897.99 0.12 898 0.16

第三分位 542403 4303 2600 588 4841075 0.110.190.470.7898.27 0.09 481 0.09

第四分位 542781 4499 2407 528 3551017 0.100.180.440.8298.34 0.06 346 0.06

第五分位 542769 4855 2422 437 287912 0.080.170.440.8898.34 0.05 251 0.05

第六分位 542725 5271 2276 363 252827 0.070.150.410.9698.33 0.05 219 0.04

第七分位 542154 5919 2391 350 243684 0.060.120.431.0798.23 0.04 192 0.03

第八分位 541917 6447 2082 364 288583 0.070.110.381.1798.19 0.05 252 0.05

第九分位 540726 7633 1955 413 396552 0.070.100.351.3897.97 0.07 258 0.05

第十分位 538096 8579 2179 767 842974 0.140.180.391.5597.49 0.15 496 0.09

合      計 5408607 56554 25780 5973 493410334 0.110.190.471.0297.99 0.09 7151 0.13

一、說明：（一）申報誠實程度係以申報綜合所得總額占核定綜合所得總額之百分比衡量。
（二）歸戶績效程度係以歸戶綜合所得總額占核定綜合所得總額之百分比衡量。
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
本表以核定所得總額切分位。


